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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全校师生参加黑龙江省

2021 年度“保密法制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八

次全会精神，根据黑龙江省保密局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“保

密法制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黑保字【2021】10 号）要求，

继承和弘扬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，以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为

契机，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主题为“光辉历程•保密有我”的“保

密法制宣传月”活动，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以“光辉历程•保密有我”为主题，开展保密红色传统教

育和保密知识教育，切实增强全校广大师生的保密法治观念

和保密意识，培育保密习惯和尊法守法意识。

二、活动形式

以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和保密知识为主要内容，依托

“黑龙江保密”和“保密观”微信公众号或下载“保密观 APP”，

面向全校师生开展网络保密知识竞赛活动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活动时间: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参赛方式:关注“黑龙江保密”或“保密观”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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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公众号或下载“保密观 APP”，进入活动界面即可参与竞

赛。系统将随机抽取 10 道单项选择生成试卷，答题时间为

10 分钟，满分为 100 分。同一参赛者在活动期间可多次答题，

每次重新抽取试题，以本人最好成绩为准。

(三）奖项设置：由国家保密局从单次答题正确率达到

100%的参赛者中随机抽取，并给予话费充值奖励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全校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组织全体师生广泛参与此次活

动，确保全员覆盖；请将附件 1 由本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

人签字后，于 4 月 30 日 17：00 前报送尚德楼 811 党政办公

室信息（保密）科。党政办公室将在活动结束后，对省保密

局反馈的获奖情况及各部门（单位）参与情况在 OA 平台予

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82718292（内线 8292）

附件 1：《2021 年度黑龙江省保密知识竞赛参与情况汇总表》

附件 2：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保密知识竞赛参考试题库》

党政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14日


